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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5 年云南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

资金补助工作方案

为加强 2025 年云南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资金管理，规范经

费分配和使用，提高经费使用绩效，推动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

机制和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，根据有关财政资金管理规

范，结合我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补助资金管理与使用原则

补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坚持“自愿申请、统筹兼顾、公开透

明、择优扶持、总额控制、专款专用、合理合法”的原则。

二、补助范围及标准

2025 年云南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资金补助范围是：知识产权

维权援助工作站和知识产权案件补助，共二项。

（一）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补助

1.补助对象：设立在省内非财政供给单位的工作站，包括快

速维权工作站。

设立在省内财政全额供给和差额供给单位的工作站及市场

监管系统内设的工作站不参与补助。

2.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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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，具有固定办公场所及专职维

权援助工作人员。

（2）按照《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指引》，已实际开展相

关维权援助工作的。

（3）具有完成维权援助工作所需的经费保障和运营能力。

（4）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制度。

（5）已向云南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办理备案。

3.补助数量和标准：总数不超过 5 家，每个工作站补助最高

不超过 4 万元。

4.补助资金事后监督：补助资金拨付后，接受补助的工作站

不得乱用补助资金，需将补助资金用于工作站的建设及与维权援

助工作相关的经费开支，并保留相关的财务单据和实物图片，按

照财务制度做到账账相符、账物相符，以备核查。

（二）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案件补助

1.补助对象：向省内各级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机构（已向

云南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备案）书面申请案件补助且符合补助

条件的知识产权权利人。

2.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具有知识产权权利，并在云南省内已注册登记的市场

主体，或有关知识产权在云南实施三年以上的自然人。

（2）申请人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恶意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

为，未被列入违法失信名单、失信被执行人等“黑名单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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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案件补助限于专利、商标、地理标志类案件。

（4）维权形式包括民事诉讼、仲裁、行政裁决、行政确权、

民事调解及和解等途径，且法律文书已生效。

（5）补助案件的生效法律文书日期在 2022 年 5 月 1 日至

2025 年 6 月 30 日内，且以生效法律文书日期的先后顺序进行补

助，补完为止。

（6）案件情况：申请人主动采取维权措施，维权请求获得

法定部门支持的；申请人主动采取维权措施，达成实质性和解的；

其他开展维权行动并获支持的。

3.补助数量和标准：总数不超过 10 件，根据生效的相关法

律文书，给予国内案件每件不超过 1 万元，境外案件每件不超过

10 万元的资金补助。国内和境外案件不重复给予补助。

4.补助范围：案件公证费、证据保全费、无效宣告受理费、

诉讼费、律师费等实际维权支出费用。

三、申请补助流程

（一）申请。申请人按照财政补助资金相关要求提交申请及

补助要求的材料。

（二）初审。按照本方案确定的条件，由各州（市）市场监

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申请及材料进行受理和初审。

（三）复审。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评审委员会，遵循

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对通过初审的申请和材料开展复审。

维权援助工作站资金补助复审由云南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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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；维权援助案件补助复审由云南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和云南

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共同负责。

（四）公示。对复审完毕拟下达资金的补助名单，在规定网

站上公示 5 个工作日。

（五）异议和发放补助。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经核实异议不

成立的，按程序发放补助资金；有异议且异议成立的，终止该项

补助评审，并按本方案流程另行遴选补助对象。

四、评审委员会

成立 2025 年云南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资金补助工作评审委

员会。

组 长：卢文祥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党组成员

副局长（正厅长级）

副组长：冯俊龙 云南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 主任

成 员：赵 明 知识产权保护处 处长

杨 杰 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处 处长

牟爱菁 知识产权战略发展处 处长

姜 华 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 处长

杨 扬 云南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 维权援助科

科长 公职律师

李亚晨 云南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 九级职员

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在云南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，办公

室主任由冯俊龙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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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申请单位或者自然人应当保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，不

得以虚报、伪造等手段骗取补助资金，不得以同一项目或者同一

类案件申报多项补助资金。2024 年已享受过补助的工作站及案件

不再进行补助。

（二）本方案由云南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负责解释。

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5 月 26 日

否

是


